
- 346  -  

附錄 3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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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對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問 題 的 回 應  
 
( a )  為 何 屋 宇 署 從 2 0 11 - 2 0 1 2 年 度 起 ， 不 再 在 管 制 人 員 報 告

內 列 載 每 年 遵 從 指 示 的 數 字 及 有 關 遵 從 指 示 情 況 的 累
計 資 料 ？  
 

 屋 宇 署 的 回 應  
 
審 計 署 署 長 在 2 0 0 4 年 的 審 計 報 告 書 建 議 ， 消 防 處 處 長

和 屋 宇 署 署 長 應 在 其 管 制 人 員 報 告 中 ， 就 訂 明 商 業 處 所

和 指 明 商 業 建 築 物 遵 從 指 示 的 情 況 作 出 報 告 。  
 
經 檢 討 後 ， 從 2 0 0 6 - 2 0 0 7 年 度 起 ， 屋 宇 署 和 消 防 處 已 於

各 自 的 管 制 人 員 報 告 內 列 出 以 下 資 料 ：  

  目 標 － 已 巡 查 的 指 明 商 業 建 築 物 和 訂 明 商 業 處 所 的

數 字 ；  

  指 標 － 已 發 出 的 指 示 和 已 遵 從 ／ 撤 銷 的 指 示 的 數

字 ； 以 及  

  有 關 推 行 計 劃 累 計 進 展 的 敍 述 ， 以 作 補 充 資 料 。  
 
鑑 於 每 年 度 的 管 制 人 員 報 告 一 般 只 提 供 相 關 年 度 的 工

作 表 現 資 料 而 累 計 數 字 則 通 常 不 會 列 出 ， 屋 宇 署 由

2 0 1 1 - 1 2 年 度 起 不 再 在 管 制 人 員 報 告 內 就 訂 明 商 業 處 所

和 指 明 商 業 建 築 物 提 供 有 關 遵 從 指 示 情 況 的 累 計 資

料 。 然 而 ， 這 些 資 料 一 直 有 送 交 屋 宇 署 的 高 級 管 理 層 作

監 察 之 用 。  
 
為 回 應 現 時 審 計 報 告 書 第 2 . 2 3 ( a )段 的 建 議，屋 宇 署 現 考

慮 把 遵 從 指 示 累 計 資 料 上 載 該 署 的 網 頁 及 定 期 更 新 ， 以

方 便 公 眾 人 士 查 閱 有 關 資 料 ， 並 讓 持 份 者 監 察 遵 從 指 示

的 情 況 。 屋 宇 署 並 正 與 消 防 處 就 此 事 進 行 商 議 。  
 
 

( b )  為 何 屋 宇 署 向 訂 明 商 業 處 所 發 出 指 示 的 遵 從 百 分 比 ， 遠
低 於 消 防 處 向 訂 明 商 業 處 所 發 出 指 示 的 遵 從 百 分 比 （ 見
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第 2 . 1 2 段 圖 一 ）； 屋 宇 署 將 採 取 什 麼
行 動 改 善 有 關 情 況 ？  
 

 屋 宇 署 的 回 應  
 
屋 宇 署 和 消 防 處 規 定 進 行 的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， 其 涵 蓋

範 圍 及 性 質 均 有 所 不 同 ， 因 此 不 能 直 接 比 較 兩 個 部 門 發

出 的 指 示 的 遵 從 比 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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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 宇 署 規 定 進 行 的 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須 符 合 建 造 規

定 ， 涉 及 的 建 築 工 程 通 常 需 較 長 時 間 協 調 及 完 成 。 我 們

知 悉 一 些 樓 宇 業 主 在 遵 從 屋 宇 署 所 訂 定 的 消 防 安 全 建

造 規 定 時 ， 遇 到 實 際 困 難 。 這 些 困 難 可 能 源 於 該 等 現 存

建 築 物 的 實 際 限 制 及 ／ 或 結 構 問 題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租 戶 往

往 擔 心 相 關 建 築 工 程 會 影 響 其 業 務 ， 故 不 願 意 遷 就 樓 宇

業 主 進 行 規 定 的 改 善 工 程 。  
 
屋 宇 署 一 向 本 着 靈 活 務 實 的 方 針 ， 在 不 削 弱 基 本 消 防 安

全 的 原 則 下 ， 按 每 宗 個 案 的 情 況 考 慮 由 業 主 提 出 能 達 到

同 等 標 準 的 替 代 方 案 。  
 
我 們 會 繼 續 協 助 業 主 遵 從 有 關 指 示 。 相 關 措 施 包 括 ：  

  提 供 技 術 意 見 ， 以 及 與 業 主 及 其 委 聘 顧 問 會 面 ；  

  推 行 樓 宇 安 全 貸 款 計 劃 ， 提 供 財 政 援 助 ；  

  參 與 地 區 防 火 委 員 會 ／ 防 火 安 全 嘉 年 華 會 ／ 地 區 防

火 講 座 ， 提 倡 改 善 消 防 安 全 的 觀 念 。  
 
 

( c )  屋 宇 署 會 採 取 什 麼 措 施 ， 以 改 善 目 標 綜 合 用 途 建 築 物 遵
從 該 署 所 發 指 示 的 比 率 ， 包 括 會 否 考 慮 為 未 遵 從 指 示 的
目 標 綜 合 用 途 建 築 物 訂 定 遵 從 指 示 時 間 表 ； 以 及 先 行 評
估 指 示 未 獲 遵 從 所 引 致 的 風 險 ？ 按 照 審 計 報 告 書 第 2 . 1 6
段 所 述 ， 由 於 《 消 防 安 全 （ 建 築 物 ） 條 例 》（ 第 5 7 2 章 ）
已 實 施 約 6 年 ， 屋 宇 署 向 目 標 綜 合 用 途 建 築 物 發 出 的 指
示 ， 遵 從 比 率 偏 低 的 情 況 實 在 值 得 關 注 。  
 

 屋 宇 署 的 回 應  
 
我 們 知 悉 一 些 樓 宇 業 主 在 遵 從 某 些 消 防 安 全 建 造 規 定

時 ， 遇 到 實 際 困 難 。 這 些 困 難 可 能 源 於 建 築 物 的 實 際 限

制 及 ／ 或 樓 宇 的 結 構 問 題 ， 以 及 財 政 援 助 不 足 。 屋 宇 署

一 向 本 着 靈 活 務 實 的 方 針 ， 在 不 削 弱 基 本 消 防 安 全 的 大

原 則 下 ， 按 每 宗 個 案 的 情 況 考 慮 由 業 主 提 出 能 達 到 同 等

標 準 的 替 代 方 案 。  
 
我 們 會 繼 續 協 助 業 主 遵 從 指 示 。 相 關 措 施 包 括 ：  

  提 供 技 術 意 見 ， 以 及 與 業 主 及 其 委 聘 顧 問 會 面 ；  

  推 行 樓 宇 安 全 貸 款 計 劃 ， 提 供 財 政 援 助 ；  

  與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合 作 ， 協 助 業 主 成 立 業 主 立 案 法

團 ； 以 及  

  參 與 地 區 防 火 委 員 會 ／ 防 火 安 全 嘉 年 華 ／ 地 區 防 火

講 座 ， 提 倡 改 善 消 防 安 全 的 觀 念 。  
 
這 些 目 標 建 築 物 在 興 建 時 須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 當 時 所

訂 的 消 防 安 全 建 造 規 定 。 雖 然 我 們 為 提 升 這 些 建 築 物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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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防 安 全 而 向 其 發 出 指 示 ， 但 這 些 建 築 物 其 實 已 具 有 一

定 程 度 的 消 防 安 全 保 障 ， 並 不 構 成 迫 切 危 險 。 一 旦 有 關

建 築 物 對 公 眾 構 成 迫 切 危 險 ， 屋 宇 署 會 採 取 所 需 的 執 法

行 動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屋 宇 署 將 會 考 慮 制 訂 適 當 的 時 間 表 ，

以 處 理 目 標 綜 合 用 途 建 築 物 所 有 逾 期 仍 未 遵 從 的 指

示 ， 以 期 善 用 資 源 。 有 關 事 項 會 納 入 將 與 消 防 處 聯 手 進

行 的 全 面 檢 討 。  
 
 

( d )  就 審 計 報 告 書 第 3 . 1 0 段 提 及 的 兩 幢 公 用 設 施 建 築 物，為
何 屋 宇 署 要 花 約 1 0 年 時 間 才 能 決 定 該 兩 幢 建 築 物 不 應
獲 豁 免 受 《 消 防 安 全 （ 商 業 處 所 ） 條 例 》（ 第 5 0 2 章 ）
管 限 ？ 目 前 有 多 少 幢 公 用 設 施 建 築 物 獲 屋 宇 署 考 慮 豁
免 受 第 5 0 2 章 管 限 或 給 予 其 他 寬 限 ； 以 及 屋 宇 署 有 否 訂
明 豁 免 條 件 ？  
 

 屋 宇 署 的 回 應  

 
屋 宇 署 一 直 在 跟 進 有 關 個 案 。 然 而 ， 屋 宇 署 同 事 間 對 個

案 有 不 同 看 法 ， 而 有 關 建 築 物 的 設 計 和 建 造 不 同 ， 亦 使

問 題 更 趨 複 雜 。  
 
屋 宇 署 的 一 宗 正 在 考 慮 個 案 涉 及 一 幢 公 用 設 施 建 築 物

（ 個 案 1 的 建 築 物 C） 應 否 受 《 消 防 安 全 （ 商 業 處 所 ）

條 例 》 管 限 。 屋 宇 署 會 根 據 建 築 物 的 用 途 ／ 建 造 及 《 消

防 安 全 （ 商 業 處 所 ）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， 按 每 宗 個 案 的 情 況

考 慮 《 消 防 安 全 （ 商 業 處 所 ） 條 例 》 是 否 適 用 。  
 
 

( e )  關 於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需 時 良 久 ( 見 審 計 署 報 告 書 第
3 . 1 9 段 )，屋 宇 署 聯 同 消 防 處 就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的 適 當
服 務 表 現 目 標 進 行 的 全 面 檢 討 有 何 進 展 或 結 果 ， 以 及 屋
宇 署 就 清 理 逾 期 向 目 標 建 築 物 ／ 處 所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
示 的 積 壓 工 作 訂 定 的 時 限 為 何 ？  
 

 屋 宇 署 的 回 應  
 
消 防 處 及 屋 宇 署 已 分 別 成 立 由 首 長 級 人 員 領 導 的 工 作

小 組 ， 負 責 研 究 及 跟 進 審 計 署 提 出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。 雙 方

的 工 作 小 組 亦 已 召 開 多 次 聯 席 會 議 ， 討 論 落 實 有 關 建 議

的 未 來 路 向 。  
 
工 作 小 組 經 考 慮 多 項 因 素 ， 如 人 手 及 資 源 的 限 制 ， 以 及

配 合 其 他 大 型 樓 宇 維 修 ／ 勘 測 工 程 同 步 採 取 行 動 等 ， 已

為 適 時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和 清 理 逾 期 發 出 指 示 的 積 壓

工 作 提 出 改 善 方 案 ， 供 進 一 步 研 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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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小 組 會 進 一 步 商 討 擬 議 方 案 。 預 期 可 在 2 0 1 4 年 5
月 左 右 為 適 時 發 出 指 示 和 清 理 積 壓 個 案 制 訂 改 善 方 案 。  
 
除 為 適 時 發 出 指 示 和 清 理 積 壓 個 案 而 制 訂 改 善 方 案

外 ， 屋 宇 署 亦 着 手 提 升 監 察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 的 電 腦 系

統 。  
 
另 一 方 面 ， 對 於 因 應 屋 宇 署 近 年 展 開 的 其 他 大 規 模 行 動

而 進 行 大 型 維 修 工 程 的 個 案 ， 為 免 在 短 期 內 一 再 對 樓 宇

業 主 造 成 滋 擾 ， 屋 宇 署 決 定 推 遲 向 其 發 出 消 防 安 全 指 示

的 行 動 。 屋 宇 署 會 繼 續 監 察 有 關 個 案 ， 務 求 從 速 發 出 指

示 。  
 
 

( f )  就 審 計 報 告 書 第 4 . 1 0 - 4 . 11 段 提 及 的 個 案 7， ( i )對 未 有 遵
從 屋 宇 署 就 有 關 處 所 發 出 的 指 示 而 又 無 合 理 解 釋 的 業
主 ／ 佔 用 人 ， 署 方 為 何 需 時 良 久 才 提 出 檢 控 ； 以 及 ( i i )
執 法 行 動 有 所 延 誤 ， 是 否 涉 及 人 員 疏 忽 ； 如 是 ， 曾 否 向
有 關 人 員 作 出 任 何 紀 律 處 分 ， 或 有 否 訂 立 任 何 改 善 措 施
以 防 止 同 類 情 況 再 次 發 生 ？  
 

 屋 宇 署 的 回 應  
 
有 關 處 所 在 興 建 時 符 合 當 時 的 消 防 安 全 建 造 規 定 。 雖 然

我 們 為 提 升 該 處 所 的 消 防 安 全 而 向 其 發 出 指 示 ， 但 該 處

所 其 實 已 具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消 防 安 全 保 障 ， 並 不 構 成 迫 切

危 險 。  
 
如 上 文 ( b )段 所 述，屋 宇 署 知 悉 樓 宇 業 主 面 對 實 際 困 難 ，

這 或 會 拖 延 遵 從 有 關 指 示 的 進 度 。 因 此 ， 雖 然 樓 宇 業 主

須 在 指 明 期 限 內 遵 從 有 關 指 示 ， 但 如 有 合 理 解 釋 ， 他 們

可 申 請 延 長 遵 從 期 限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如 上 文 ( c )段 所 述 ， 屋

宇 署 會 採 取 各 種 措 施 協 助 業 主 遵 從 指 示 。 我 們 只 在 業 主

不 在 指 明 期 間 內 遵 從 指 示 而 又 沒 有 合 理 辯 解 的 情 況

下 ， 才 會 提 出 檢 控 。 截 至 2 0 1 3 年 1 2 月 3 1 日 ， 有 1  0 7 9
份 限 期 已 過 的 指 示 須 予 跟 進 。   
 
我 們 一 直 密 切 監 察 有 關 個 案 ， 而 該 業 主 近 同 意 把 工 程

時 間 表 提 交 屋 宇 署 考 慮 。  
 
我 們 將 改 善 監 察 未 獲 遵 從 個 案 的 機 制 ， 並 以 善 用 資 源 的

方 法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， 包 括 加 強 對 無 合 理 辯 解 而 逾 期 已 久

仍 未 遵 從 指 示 的 個 案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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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關 於 屋 宇 署 就 劏 房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， ( i )尚 待 屋 宇 署 採 取
執 法 行 動 的 劏 房 為 數 多 少 ； 業 主 在 指 明 期 限 過 後 仍 未 清
拆 的 該 等 劏 房 為 數 多 少；以 及 ( i i )屋 宇 署 會 否 優 先 處 理 這
些 劏 房 ？  
 

 屋 宇 署 的 回 應  
 
屋 宇 署 除 了 處 理 市 民 就 住 宅 用 途 的 劏 房 作 出 的 舉 報

外，亦 自 2 0 1 1 年 4 月 起 展 開 多 個 大 規 模 行 動，以 對 付 全

港 與 劏 房 相 關 的 違 規 建 築 工 程 和 ／ 或 不 適 當 改 變 用 途

問 題 。  
 
自 2 0 1 1 年 4 月 起，屋 宇 署 在 各 個 大 規 模 行 動 中 發 現 3  7 9 8
個 劏 房 分 布 於 4 8 5 幢 目 標 樓 宇 內 ， 因 而 發 出 1  4 4 5 份 法

定 命 令 ， 着 令 糾 正 與 劏 房 相 關 的 建 築 工 程 的 違 規 之 處 。

截 至 2 0 1 3 年 1 2 月 底 ， 獲 遵 從 的 命 令 有 4 1 0 份 ， 尚 待 採

取 進 一 步 執 法 行 動 （ 包 括 向 沒 有 遵 從 法 定 命 令 的 業 主 採

取 檢 控 行 動 ） 的 命 令 則 有 1  0 3 5 份 。  
 
如 發 現 建 築 工 程 違 規 之 處 或 不 適 當 的 用 途 改 變 對 佔 用

人 構 成 嚴 重 風 險 ， 屋 宇 署 會 對 其 優 先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屋

宇 署 亦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採 取 緊 急 執 法 行 動 ， 包 括 在 業 主 沒

有 遵 從 命 令 時 糾 正 有 關 違 規 之 處 。  
 

 

 


